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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 年 12 月 8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云南省昆明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医路 166 号昆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管理中心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321,259,55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2.368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

称“《股东大会规则》”）及《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汪思洋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5 人；
3、 公司总裁钟祥刚先生、常务副总裁胡振波先生、财务总监汪磊先生、董事会秘书张梦珣

女士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刘书含律师、李青倩
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16,559,160 98.5368 4,700,392 1.4632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16,559,160 98.5368 4,700,392 1.4632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16,559,160 98.5368 4,700,392 1.4632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20,177,952 99.6633 1,081,600 0.3367 0 0
5、 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19,902,952 99.5777 1,319,900 0.4108 36,700 0.0115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6、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 是否当选

6.01 汪思洋 318,978,853 99.2901 是

6.02 李双友 318,978,853 99.2901 是

6.03 裴蓉 318,978,853 99.2901 是

6.04 钟祥刚 318,978,855 99.2901 是

6.05 杨庆军 318,979,954 99.2904 是

6.06 胡振波 319,008,153 99.2992 是

经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投票表决，会议选举汪思洋先生、李双友先生、裴蓉女士、钟祥
刚先生、杨庆军先生、胡振波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董事任期自 2021 年 12 月 8 日起
计算，任期三年。

7、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 是否当选

7.01 刘珂 318,978,853 99.2901 是

7.02 辛金国 318,998,854 99.2963 是

7.03 杨智 318,979,955 99.2904 是

经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投票表决，会议选举刘珂先生、辛金国先生、杨智先生为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董事任期自 2021 年 12 月 8 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8、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 是否当选

8.01 肖琪经 318,735,353 99.2143 是

8.02 邓康 318,979,954 99.2904 是

8.03 胡剑 318,725,355 99.2112 是

经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投票表决，会议选举肖琪经先生、邓康先生、胡剑先生为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监事，与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李林熙先生、
张文森先生共同组成公司十届监事会。 监事任期自 2021 年 12 月 8 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
贴的议案 20,952,833 95.0913 1,081,600 4.9087 0 0

5
关于购买董事 、 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
险的议案

20,677,833 93.8433 1,319,900 5.9901 36,700 0.1666

6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
举十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 — — — — —

6.01 汪思洋 19,753,734 89.6494
6.02 李双友 19,753,734 89.6494
6.03 裴蓉 19,753,734 89.6494
6.04 钟祥刚 19,753,736 89.6494
6.05 杨庆军 19,754,835 89.6544
6.06 胡振波 19,783,034 89.7824

7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
举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 — — — — —

7.01 刘珂 19,753,734 89.6494
7.02 辛金国 19,773,735 89.7402
7.03 杨智 19,754,836 89.6544

8
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
举十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的议案

— — — — — —

8.01 肖琪经 19,510,234 88.5443
8.02 邓康 19,754,835 89.6544
8.03 胡剑 19,500,236 88.4989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会议的议案 1、2、3、4、5 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议案 6、7、8 为累积投票议案，同意票

数均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半数以上，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2、 本次会议的议案 4、5、6、7、8 对 5%以下的股东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书含、李青倩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

律、法规及贵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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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药集团”、“公司”）在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十届董事会成员后， 公司十届一次董事会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以现场 + 电话会议
的方式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汪思洋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
参加表决 9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一致审议通过
以下决议：

1、 关于选举公司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非独立董事汪思洋先生为公司十届董事会董

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同意：9 票 反对：0 票 弃权：0 票
2、 关于选举公司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非独立董事李双友先生为公司十届董事会副

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同意：9 票 反对：0 票 弃权：0 票
3、 关于选举公司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发展需要，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董事会的决策水平，明确董事会决策

与经营管理层的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设立战略委员会、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成员如下：

（1） 战略委员会（5 人）
主任委员：汪思洋
成员：李双友、裴蓉、杨智、钟祥刚
（2） 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3 人）
主任委员：辛金国
成员：裴蓉、刘珂
（3） 提名委员会（3 人）
主任委员：刘珂
成员：汪思洋、辛金国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3 人）
主任委员：杨智
成员：杨庆军、辛金国
同意：9 票 反对：0 票 弃权：0 票
4、 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及生产经营管理的需要，经公司董事长汪思洋先生提名，同意聘任钟祥刚先

生为公司总裁(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个人简历：钟祥刚，男，1976 年生，中共党员，硕士。 曾任昆药集团副总裁，昆明中药厂有限

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昆明贝克诺顿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昆
药集团董事、总裁。

同意：9 票 反对：0 票 弃权：0 票
5、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及生产经营管理的需要，经公司董事长汪思洋先生提名，同意聘任汪磊先生

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简历附后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十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个人简历：汪磊，男，1985 年生，中共党员，硕士。 曾任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财务总监，北大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重庆猪八戒网络有限公司高级财务总监。 现任昆药集团财务负责
人、财务总监。

同意：9 票 反对：0 票 弃权：0 票
6、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及生产经营管理的需要，经公司董事长汪思洋先生提名，同意聘任张梦珣女

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简历附后)，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个人简历：张梦珣，女，1978 年生，法学博士，高级经济师，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职业资
格。 曾任上海里兆律师事务所、上海毅石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法
务部助理总经理、董事会办公室副总经理、总经理兼证券事务代表。现任昆药集团董事会秘书。

同意：9 票 反对：0 票 弃权：0 票
7、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及生产经营管理的需要，经公司总裁钟祥刚先生提名，同意聘任胡振波先生

为公司常务副总裁，刘军锋先生、孟丽女士、瞿晓茹女士、吴生龙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简历附
后)。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个人简历：
胡振波，男，1971 年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正高）。 历任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资产证券部部长、资产部部长、总裁助理，营销中心副总经理、市场策划中心市场总监、品牌
文化中心总监，副总裁、常务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现任昆药集团常务副总裁，兼任昆药集团医
药商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刘军锋，男，1976 年生，中共党员，博士学历，高级工程师（正高）。 曾任山东绿叶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办公室主任、天然药物实验室副主任，山东靶点药物研究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药物研究院院长，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现任昆药
集团副总裁。

孟丽，女，1976 年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士、法学学士。 曾任昆药集团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
券事务代表、行政总监、综合平台负责人、党委书记，现任昆药集团副总裁。

瞿晓茹，女，1968 年生，医学学士。 曾就职于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法国博福益普生制药
有限公司、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泰凌医药集团等单位。现任昆药集团副总裁，兼任昆明
贝克诺顿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生龙，男，1973 年生，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罗兰贝格企业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执行
总监，康德乐（上海）医药有限公司企业并购总监，费森尤斯卡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产品组
合战略负责人，辉瑞（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商务拓展经理。 现任昆药集团副总裁。

同意：9 票 反对：0 票 弃权：0 票
8、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证券业务开展需要，聘任董雨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简历附后 )，协助公司董

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个人简历：董雨，女，1989 年生，中共党员，硕士。 历任昆药集团投资经理、证券管理等职

位，现任昆药集团证券事务代表。
同意：9 票 反对：0 票 弃权：0 票
9、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对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审计与风险
控制委员会实施细则》、《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相关条款进行
修订。 本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同意：9 票 反对：0 票 弃权：0 票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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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药集团”、“公司”）在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与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共同组成公司十届监事会后， 公司十届一次监事会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以现场 + 电话会
议的方式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肖琪经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5 人，实
际参加表决 5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 关于选举公司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选举非职工监事肖琪经先生为公司十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十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同意：5 票 反对：0 票 弃权：0 票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 年 12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0093� � � � � � � � � 证券简称：*ST 易见 公告编号：2021-128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 公司存在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风险：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证监会相关立案调查工

作尚在进行中，如公司最终被中国证监会认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并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
形，公司股票将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 公司存在财务类强制退市风险： 截至 2021 年三季度末， 公司合并口径净资产仍为负
数。 公司已多次向九天控股发函督促其履行资金占用还款承诺。 目前，九天控股未履行还款承
诺，亦未对资金占用的时间、性质、路径和金额进行回复，截至 2021 年 12 月 8 日公司仍未收到
还款，2021 年度期末净资产可能继续为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股票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 2020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2 条第（一）项的相关规定，若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将可能
被终止上市。

● 流动性及持续经营风险：公司面临后续债务陆续到期还款、对外担保承担连带赔偿以
及缴纳税金的资金压力。 公司大额应收款项未收回的情况未得到有效改善，业务量下降，资金
流动性紧张，面临流动性风险，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 诉讼及资产冻结风险：目前公司涉及多笔诉讼事项，公司部分诉讼已判决，如按照判决
结果进入执行阶段，将对公司的经营及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存在诉讼风险；目前公司以及部分
子公司出现欠发员工薪酬的情况，存在劳动仲裁风险。

截止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共计 45 个银行账户被冻结，涉及案件金额合计 71,798.83 万元；
银行账户被冻结金额为 500.96 万元；截至目前，公司下属 6 家子公司部分股权被冻结，涉及案
件的执行金额共计 21,299.01 万元及利息，被冻结股权的权益数额合计为 15,653.35 万元，不排
除后续新增诉讼案件或有公司其他资产被冻结的情形，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状况。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 9 人，实参会董事 9 人。 会议召
开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拟与金州电力等相关方签署调解协议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拟与金州电力等相关方签署调解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129）。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董事杨复兴先生、史顺先生、丁加毅先生、石金桥先生、杨志刚先生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借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130）。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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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拟与金州电力等相关方

签署调解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金州电力来函表示愿意与公司进行调解，结合公司可持续经营的实际需要，公司及子

公司滇中保理拟与金州电力等相关方就保理合同纠纷达成和解意向并签订《调解协议》；
● 本次还款计划追加图南矿业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担保、阳光电力承担一般责任保证；
● 对上市公司影响：若签署《调解协议》，公司可按协议分期收回相应资金，对公司本期利

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具体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 《调解协议》尚需协议相关方确认，并经法院调解后生效，最终签订协议并实施存在不

确定性，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 本次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重要风险提示：
● 公司存在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风险：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证监会相关立案调查工

作尚在进行中，如公司最终被中国证监会认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并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
形，公司股票将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 公司存在财务类强制退市风险： 截至 2021 年三季度末， 公司合并口径净资产仍为负
数。 公司已多次向股东方九天控股发函督促其履行资金占用还款承诺。 目前，九天控股未履行
还款承诺，亦未对资金占用的时间、性质、路径和金额进行回复，截至 2021 年 12 月 8 日公司仍
未收到还款，2021 年度期末净资产可能继续为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
关规定，公司股票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 2020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2 条第（一）项的相关规定，若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将可能
被终止上市；

● 流动性及持续经营风险：公司面临后续债务陆续到期还款、对外担保承担连带赔偿以
及缴纳税金的资金压力。 公司大额应收款项未收回的情况未得到有效改善，业务量下降，资金
流动性紧张，面临流动性风险，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 诉讼及资产冻结风险：目前公司涉及多笔诉讼事项，公司部分诉讼已判决，如按照判决
结果进入执行阶段，将对公司的经营及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存在诉讼风险；目前公司以及部分
子公司出现欠发员工薪酬的情况，存在劳动仲裁风险；

截止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共计 45 个银行账户被冻结，涉及案件金额合计 71,798.83 万元；
银行账户被冻结金额为 500.96 万元；截至目前，公司下属 6 家子公司部分股权被冻结，涉及案
件的执行金额共计 21,299.01 万元及利息，被冻结股权的权益数额合计为 15,653.35 万元，不排
除后续新增诉讼案件或有公司其他资产被冻结的情形，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状况。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易见股份”）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
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拟与金州电力等相关方签署
调解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子公司深圳滇中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滇中保理”）拟与
贵州金州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州电力”）等相关方签署和解协议。

金州电力及相关方包括：贵州金电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历史名称：贵州阳光万峰实业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电实业”）、黔能机电设备工程（大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能机
电”）、金州电力、兴义市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义电力”）、贵州省黔西南州义龙新区
义龙电力有限公司（历史名称：贵州顶效开发区阳光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龙电力”）、
贵州万峰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峰电力”）、兴义市上乘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乘发电”）、兴仁金峰售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仁金峰”）签署《调解协议》，同时追加贵州图
南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图南矿业”）、兴义市阳光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
光电力”）担保。 具体情况如下：

一、 前期诉讼情况
公司已于 2021 年 7 月 6 日披露了《易见股份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61），法院已就上述事项立案，上述案件已于 2021 年 9 月 7 日、2021 年 10 月 13 日开
庭。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案号 原告 被告 案件背景 财产保全措施

（2021） 云 01
民初 2086 号

滇中
保理

金州电力、
上乘发电、
兴仁金峰

滇中保理于 2019 年 12 月与上乘发电签订
保理合同及服务协议 ，开展额度为人民币
8,000.00 万元的保理融资 ，期限 6 个月 ，到
期由上乘发电回购保理合同对应的应收
账款 。 滇中保理与金州电力签订了 《保证
合同 》，约定金州电力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
滇中保理按约定额度提供了融资款 ，上乘
发电未能按照约定完成回购 。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昆明中院 ”）下发
《民事裁定书 》（2021） 云 01
民初 2086 号 ， 裁定查封 、扣
押、冻结被申请人上乘发电 、
兴 仁 金 峰 、 金 州 电 力 价 值
8,486.42 万元的财产 。

（2021） 云 01
民初 2113 号

滇中
保理

兴义电力、
义龙电力、
万峰电力、
金州电力

滇中保理于 2019 年 12 月与兴义电力签订
保理合同及服务协议 ，开展额度为人民币
26,000.00 万元的保理融资 ， 期限 6 个月 ，
由兴义电力回购保理合同对应的应收账
款 。 滇中保理与万峰电力签订了 《保证合
同 》，约定万峰电力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滇
中保理按约定额度提供了融资款 ，兴义电
力未能按照约定完成回购。

昆明中院下发 《民事裁定书 》
（2021）云 01 民初 2113 号 ），
裁定查封 、扣押 、冻结被申请
人兴义电力 、义龙电力 、万峰
电 力 价 值 27,217.08 万 元 的
财产 。

（2021） 云 01
民初 2114 号

滇中
保理

金电实业、
黔能机电、
金州电力

滇中保理于 2018 年 5 月与金电实业签订
保理合同，开展额度为人民币 32,000.00 万
元的保理融资 ，期限 2 年 ，到期由金电实
业回购保理合同对应的应收账款。 滇中保
理与金州电力签订了 《保证合同 》，约定金
州电力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 滇中保理按约
定提供了融资款 ，金电实业未能按照约定
完成回购。

昆明中院下发 《民事裁定书 》
（2021）云 01 民初 2114 号 ），
裁定查封 、扣押 、冻结被申请
人金电实业 、黔能机电 、金州
电 力 价 值 31,481.33 万 元 的
财产 。

二、 调解背景
前期金州电力来函，表示愿意与公司进行调解，经公司研判，认为通过判决并申请强制执

行程序复杂，耗时较长，结合公司可持续经营的实际需要，调解协议中确定相关还款计划，并就
新增担保、后续债权的清收和管理等方面完善了风控措施。 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兴义电力
已归还 1,000.00 万元。

三、调解计划
滇中保理与金州电力等相关方拟签署调解协议，并向昆明中院申请制作调解书，利息等费

用最终由昆明中院确认。

案号 （2021）云 01 民初 2086 号 （2021）云 01 民初 2113 号 （2021）云 01 民初 2114 号

欠款
情况

截止 2021 年 11 月 30 日 ，上乘发电
拖欠 滇中保 理保 理业务 款项本 金
8,000.00 万元 ， 罚息部分最终以法
院调解为准 。

截止 2021 年 11 月 30 日 ， 兴义电
力拖欠滇中保理保理业务款项本
金 2,1000.00 万元， 罚息部分最终
以法院调解为准 。

截止 2021 年 11 月 30 日 ， 金电实
业拖欠滇中保理保理业务款项本
金 30,000.00 万元， 罚息部分最终
以法院调解为准 。

还款
计划

上乘发 电 2022 年度 -2024 年 度 预
计归还上述本金及相关利息 ， 按季
度归还本金。

兴义电力 2021 年度-2024 年度预
计归还上述本金及相关利息，按季
度归还本金。

金电实业 2022 年度-2024 年度预
计归还上述本金及相关利息，按季
度归还本金。

担保
措施

上述案件原担保条件不变 ，现新增阳光电力为上述还款提供一般责任保证担保 ，图南矿业为上述还款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董事会授权经营层根据双方商定的调解方案执行法院调解程序， 并代表公司签署调解笔
录等相关文件，调解内容最终以昆明中院出具的调解书为准，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或审议程序。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签署的《调解协议》，能够让公司收回部分资金，同时通过《民事调解书》的形式锁定

剩余债权债务金额和还款计划，有利于后续债权的清收和管理；公司制定了风控措施，若相关
债务人未能按期足额履行任何一期还款义务的，公司有权宣告剩余所有未还款项均立即到期，
并有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保障公司权利。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签署《调解协议》事项进行了审核，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公司及子公司深圳滇中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拟与金州电力及其相关方就保理合同纠纷

达成和解意向并签订《调解协议》，主要是综合考虑公司资金面、经营等情况，尽快收回应收款
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事项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基于独立判断，我们同意本次事项。

六、风险提示
（一）截止 2021 年三季度末，公司已针对上述涉案金额计提坏账准备 31,252.75 万元，本次

公司及子公司拟与金州电力及其相关方签署《调解协议》，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具体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二）《调解协议》尚需协议相关方确认，并经法院调解后生效，最终签订协议并实施存在不
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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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云南工投集团拟向公司提供 9,300 万元人民币的借款，利率按 3.85%/ 年执行，期限一

年（可提前还款），公司按季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上述借款无需公司提供抵押和担保。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五十六条规定，本次借款事项可
豁免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

●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重要风险提示：
● 公司存在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风险：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证监会相关立案调查工

作尚在进行中，如公司最终被中国证监会认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并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
形，公司股票将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 公司存在财务类强制退市风险：截至 2021 年三季度末,公司合并口径净资产仍为负数。
公司已多次向股东方九天控股发函督促其履行资金占用还款承诺。目前，九天控股未履行还款
承诺，亦未对资金占用的时间、性质、路径和金额进行回复，截至 2021 年 12 月 8 日公司仍未收
到还款，2021 年度期末净资产可能继续为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公司股票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 2020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2 条第（一）项的相关规定，若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将可能
被终止上市。

● 流动性及持续经营风险：公司面临后续债务陆续到期还款、对外担保承担连带赔偿以
及缴纳税金的资金压力。 公司大额应收款项未收回的情况未得到有效改善，业务量下降，资金
流动性紧张，面临流动性风险，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 诉讼及资产冻结风险：目前公司涉及多笔诉讼事项，公司部分诉讼已判决，如按照判决
结果进入执行阶段，将对公司的经营及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存在诉讼风险；目前公司以及部分
子公司出现欠发员工薪酬的情况，存在劳动仲裁风险。

?截止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共计 45 个银行账户被冻结，涉及案件金额合计 71,798.83 万元；
银行账户被冻结金额为 500.96 万元；截至目前，公司下属 6 家子公司部分股权被冻结，涉及案
件的执行金额共计 21,299.01 万元及利息，被冻结股权的权益数额合计为 15,653.35 万元，不排
除后续新增诉讼案件或有公司其他资产被冻结的情形，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状况。

为支持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展，满足公司业务开展的资金
需求，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工投集团”）拟向
公司提供 9,300.00 万元人民币借款，具体如下：

一、本次借款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云南工投集团拟向公司提供 9,300.00 万元人民币的借款，利率按 3.85%/ 年执行，期限一

年（可提前还款），公司按季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上述借款无需公司提供抵押和担保。
（二）关联交易豁免情况
云南工投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4,795,9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9.34%；其一致行动人云南工投君阳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202,040,55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18.00%，二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06,836,4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34%。 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云南工投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五十六条规定，“关联人向上市公司
提供借款，借款的利率水平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且上市公司对该项
借款无相应抵押或担保的， 上市公司可以向本所申请豁免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
露”。 公司接受云南工投集团提供借款事项符合上述规定，借款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且无需公司提供抵押和担保，可豁免按照关联交易的
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

二、借款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6736373483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国栋
住所：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阿拉街道办事处顺通大道 50 号
注册资本：640,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的各类产业和行业的投融资业务、资产经营、企业购并、

股权交易、国有资产的委托理财和国有资产的委托处置；国内及国际贸易；经云南省人民政府
批准的其他经营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云南工投集团经审计总资产为 3,728,925.03 万元， 净资产为
1,063,573.72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1.48%。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 698,753.41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680,355.47 万元。 2020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1,024,588.61 万元， 利润总额为 31,044.22 万元，
归母净利润为 26,092.80 万元。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云南工投集团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4,396,502.61 万元，净资产为
1,305,876.45 万元， 负债总额 3,090,626.16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70.30%， 其中银行贷款余额
974,458.26 万元 ， 流动负债总额 2,310,538.71 万元 。 2021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827,424.23 万元，利润总额为 369,396.04 万元，归母净利润为 287,576.40 万元。

除上述交易外， 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该关联方发生此类交易 3 次， 累计金额 13,846.10 万
元。

三、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云南工投集团以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向公司

提供借款，体现了控股股东对公司业务发展的支持，可缓解公司资金压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
益和公司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12 月 7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提

供借款的议案》，本议案关联董事杨复兴先生、史顺先生、丁加毅先生、石金桥先生、杨志刚先生
回避表决，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本次云南工投集团拟向公司提供 9,300.00 万元人民币借款的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次云南工投集团以不高于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向

公司提供借款，且无需公司提供抵押和担保，体现了控股股东对公司发展的支持，满足公司资
金需求，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本次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同意公司

控股股东云南工投集团拟向公司提供 9,300.00 万元人民币借款，利率为 3.85%/ 年，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12 月 7 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

借款的议案》，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借款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

关规定，可豁免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公司控股股东云南工投集团拟向公司提
供借款，是为了支持公司发展，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
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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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重要风险提示：
● 公司存在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风险：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证监会相关立案调查工

作尚在进行中，如公司最终被中国证监会认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并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
形，公司股票将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 公司存在财务类强制退市风险：截至三季度末，公司合并口径净资产仍为负数。 公司已
多次向九天控股发函督促其履行资金占用还款承诺。 目前，九天控股未履行还款承诺，亦未对
资金占用的时间、性质、路径和金额进行回复，截至 2021 年 12 月 8 日公司仍未收到还款，2021
年度期末净资产可能继续为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面
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 2020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2 条第（一）项的相关规定，若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将可能
被终止上市。

● 流动性及持续经营风险：公司面临后续债务陆续到期还款、对外担保承担连带赔偿以
及缴纳税金的资金压力。 公司大额应收款项未收回的情况未得到有效改善，业务量下降，资金
流动性紧张，面临流动性风险，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 诉讼及资产冻结风险：目前公司涉及多笔诉讼事项，公司部分诉讼已判决，如按照判决
结果进入执行阶段，将对公司的经营及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存在诉讼风险；目前公司以及部分
子公司出现欠发员工薪酬的情况，存在劳动仲裁风险。

截止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共计 45 个银行账户被冻结，涉及案件金额合计 71,798.83 万元；
银行账户被冻结金额为 500.96 万元；截至目前，公司下属 6 家子公司部分股权被冻结，涉及案
件的执行金额共计 21,299.01 万元及利息，被冻结股权的权益数额合计为 15,653.35 万元，不排
除后续新增诉讼案件或有公司其他资产被冻结的情形，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状况。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 年 12 月 8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前卫西路 688 号易见大厦 1 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547,785,3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8.802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杨复兴先生 主持，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其中董事苏丽军先生、董事石金桥先生、董事杨志刚先

生，独立董事李雪宇先生、独立董事金祥慧女士、独立董事张慧德女士通过电讯参加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5 人，其中监事刘涓女士、范宏平女士、郑勇勇先生通过电讯

参加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罗昌垚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总裁、常务副总裁、财务总监等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47,774,253 99.9979 11,100 0.002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 于 变 更 年 审 会 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700,600 98.4403 11,100 1.5597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崔潇瑜、刘秦翕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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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 年 12 月 8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西南宁市江南区高岭路 100 号中恒集团（南宁基地）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9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133,316,77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3.087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恒集团”）董事会

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莫宏胜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中恒集团《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3 人，董事林益飞先生、江亚东先生，独立董事李中军先生、王

洪亮先生均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1 人，监事会主席刘明亮先生，监事施仲波先生均因工作原因

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3.� 代董事会秘书莫宏胜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42,214,287 91.9614 91,102,490 8.0386 0 0.0000
2.� 议案名称：《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制定＜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42,358,087 91.9741 90,946,690 8.0248 12,000 0.0011
3.� 议案名称：《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制定＜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42,241,387 91.9638 91,063,390 8.0351 12,000 0.0011
4.� 议案名称：《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

人士全权办理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43,774,487 92.0990 89,518,990 7.8988 23,300 0.002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 例
（%）

1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
案》

78,617,485 46.3218 91,102,490 53.6782 0 0.0000

2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制定＜广西梧州中恒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78,761,285 46.4066 90,946,690 53.5863 12,000 0.0071

3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制定＜广西梧州中恒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
法＞的议案 》

78,644,585 46.3378 91,063,390 53.6550 12,000 0.007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其中，议案 1 至议案 4 为

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2.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了《中恒集团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 独立董事李俊华先
生受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集人，就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在征集委托投票期间，公司未收到任何股东
向李俊华先生委托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南宁）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昌松、朱亦辰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公

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0252� � � � � � � � �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2021-108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
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 年 9 月 24 日，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
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并于 2021 年 9 月 25 日对激励计划进行了首次公开披露。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对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
行了登记。 同时，根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激励计
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 6 个月内（即 2021 年 3 月 24 日至 2021 年 9 月 24 日，以下简称“自查期
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和程序
（一）本次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
（二）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三）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内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进行了查询，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书面的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除下列核查对象外，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
的行为。 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交易日期/期间 合计买入（股） 合计卖出（股）

1 高飞 其他核心骨干 2021 年 3 月 30 日 至
2021 年 5 月 28 日 5,400 10,000

2 黄珏 其他核心骨干 2021 年 4 月 29 日 至
2021 年 6 月 29 日 0 3,200

3 许国强 其他核心骨干
直系亲属

2021 年 7 月 6 日至 2021
年 7 月 7 日 600 600

4 牛王惠 其他核心骨干 2021 年 4 月 16 日 至
2021 年 4 月 16 日 0 9,300

5 赵宏伟 其他核心骨干
直系亲属

2021 年 8 月 12 日 至
2021 年 8 月 26 日 8,800 8,800

6 孟令剑 其他核心骨干 2021 年 7 月 2 日至 2021
年 7 月 2 日 0 500

7 潘新潮 其他核心骨干
直系亲属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7 月 6 日 800 3,900

8 陈海鹏 其他核心骨干 2021 年 8 月 19 日 至
2021 年 8 月 19 日 0 2,400

9 李俊良 其他核心骨干 2021 年 7 月 23 日 至
2021 年 9 月 13 日 3,000 3,000

10 欧阳学妮 其他核心骨干
直系亲属

2021 年 7 月 5 日至 2021
年 9 月 3 日 4,500 4,500

11 杨坚涛 其他核心骨干 2021 年 6 月 29 日 至
2021 年 9 月 3 日 1,000 900

12 陈添盛 其他核心骨干 2021 年 6 月 29 日 至
2021 年 6 月 29 日 0 5,300

13 张通 其他核心骨干
直系亲属

2021 年 8 月 5 日至 2021
年 8 月 5 日 1,900 0

14 吴恒 其他核心骨干 2021 年 8 月 6 日至 2021
年 9 月 6 日 28,000 28,000

15 吴维旭 其他核心骨干
直系亲属

2021 年 7 月 28 日 至
2021 年 8 月 2 日 7,000 7,000

16 梁红 其他核心骨干
直系亲属

2021 年 6 月 24 日 至
2021 年 7 月 6 日 0 57,700

17 黄可晴 其他核心骨干
直系亲属

2021 年 6 月 24 日 至
2021 年 7 月 6 日 0 54,300

18 方任全 其他核心骨干 2021 年 3 月 24 日 至
2021 年 9 月 1 日 39,400 39,400

19 李楠 其他核心骨干 2021 年 7 月 28 日 至
2021 年 7 月 29 日 2,400 2,400

20 潘河荣 其他核心骨干 2021 年 5 月 13 日 至
2021 年 5 月 13 日 0 6,100

21 李丽芬 其他核心骨干
直系亲属

2021 年 7 月 12 日 至
2021 年 7 月 27 日 2,000 0

22 梁常渝 其他核心骨干
直系亲属

2021 年 5 月 24 日 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9,000 21,500

以上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进行的股票交易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
的操作，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要素等相关信息，亦未有任何
人员向其泄漏本次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要素等相关信息或基于此建议其买卖公司股票， 不存
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意见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 6 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利用公

司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导
致内幕交易发生的情形。 所有核查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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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日，吴志雄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9,181,429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 40.48%。 本次部分股份质押后累计被质押股份总数为 154,400,000 股，占其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4.55%，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6.13%。

● 吴志雄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徐春梅女士合计共持有公司 239,191,827 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 40.49%（徐春梅女士持有公司 10,39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18%，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
质押情况）。 本次质押后，吴志雄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总数为 154,400,000 股，占吴志
雄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4.55%，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6.13%。

一、 上市公司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吴志雄先生关于部分

股份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吴志雄

是否为控股股东 是

本次质押股数 18,100,000
是否为限售股 否

是否补充质押 否

质押起始日 2021 年 12 月 1 日

质押到期日 2022 年 12 月 1 日

质权人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5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06%
质押融资资金用途 置换前期质押

本次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等情
况。

2、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吴志雄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 押
及解 除质
押前累 计
质押数量

本次质 押
及解 除质
押后累 计
质押数量

占其所 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 股 份 情
况

未质押 股 份 情
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吴志雄 239,181,429 40.4848% 136,300,0
00

154,400,0
00 64.55% 26.13% 0 0 0 0

徐春梅 10,398 0.0018% 0 0 0% 0% 0 0 0 0

合计 239,191,827 40.4865% 136,300,0
00

154,400,0
00 64.55% 26.13% 0 0 0 0

二、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吴志雄先生未来半年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60,05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11%，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16%，对应融资余额 21,600 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半年内
到期及本次质押）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35，41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4.80%，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5.99%，对应融资余额 14,000 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志雄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还款来源主要包括自
有资产、投资收益及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收入等，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目前不存在平仓风
险。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吴志雄先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支付保证金、提前还款等
措施应对。 本次质押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

2、吴志雄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
况。

3、吴志雄先生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影响。 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公司董事会成员不会因此产生变动，吴志
雄先生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对公司的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
常管理不产生影响。 本次股权质押事项不存在影响公司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特此公告。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8 日


